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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0021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85幢6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号楼12楼 

联系电话：021-64689626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15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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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在上海二三四

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

案。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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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95）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单位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定代表姓名： 

姓名：包叔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职务：本公司董事长，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 85幢6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 普天信息产业园2号楼12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2、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出于对以包叔平为代表的管理团队的肯定和信任，2007年1月4日上海古德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包叔平签订协议，约定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授权包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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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其以下股东权利，包括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提案权、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

候选人的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 

2007年3月2日，38位自然人股东共同签署《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的自然人股东持股规则》，约定由包叔平作为受托人，代理该规则的

全体参与人，代为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除收益权和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该

规则的处分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包括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提案权及董事、独

立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 

截至2015年5月13日，包叔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9,087,935股、通过一致行动

人间接持有公司表决权65,253,410股、通过曲水信佳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表决

权135,862,297股，实际控制公司31.00%的股份的投票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详见公司公告：2015-037） 

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及其一致行

动人共减持公司股份 41,179,4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2%。减持后包叔平实际

控制公司 26.27%的股份的投票权，共计 229,024,149 股，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为 16.46%，庞升东先生直

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为 11.75%，包叔平先生与浙富控股及庞升东持有、

控制的公司股份差额均大于 5%，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详见公司公告：2015-037、

038、052） 

3、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以包叔平先生为代表的38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所持有的股份；之后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20%。 

包叔平先生为代表的38位自然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是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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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不超

过20%，满5年后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业务指引》的规定。上述承诺已于2014年12月12日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承诺的

情况。 

（2）股东追加承诺 

2013年12月，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具的承诺函，基于包叔平先生作为收购主体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事宜（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在2013年12月20日披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包叔平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等事项作出承诺：基于包叔平先生作

为收购主体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事宜，包叔平先生及其37位法人和自然人一

致行动人作出承诺，在海隆软件停牌之日（2013年11月1日）起的6个月内以及本

次要约收购完成前不买卖海隆软件的股票，并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海隆软件的股票。公司于2014年1月8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追加承诺的公告》（公告号：2014-003）。 

以包叔平作为收购主体的要约收购于2014年5月13日完成股份登记，公司于

2014年5月14日披露《要约收购情况报告暨复牌公告》（公告号：2014-072）。

因此，上述承诺已于2015年5月13日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3）法定承诺 

包叔平先生及上述自然人一致行动人中公司现任及历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包叔平、陆庆、潘世雷、李静、王彬、董樑、李海婴、李志清、唐长钧

及王刚等10名股东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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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申报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50%。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计划 

包叔平本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在于偿还个人融资贷款及个人财务投资安排，

包叔平的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在于个人财务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除

本报告书所涉及的股份转让事宜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本人在2015年11月14

日之前无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但包叔平的一致行动人对于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有自主的处分权，因此，不排除包叔平的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继续减

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详见公司公告，公告号：2015-036）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的方式合计持有

公司270,203,642股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31.00%。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为117,446,7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728%，有限售条件股份为152,756,85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7.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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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6月26日，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平台以及竞价交易系统出售的公司股份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包叔平 集中竞价交易 54.92 17,000,000 1.9501% 

唐长钧 集中竞价交易 64.14 3,500,000 0.4015% 

李坚 集中竞价交易 58.08 1,720,250 0.1973% 

周诚 集中竞价交易 58.00 1,862,550 0.2137% 

王洪祥 集中竞价交易 55.79 358,600 0.0411% 

刘晓民 集中竞价交易 57.67 400,000 0.0459% 

潘世雷 集中竞价交易 64.49 314,450 0.0361% 

蒋伟成 集中竞价交易 63.58 98,175 0.0113% 

王刚 集中竞价交易 68.90 379,000 0.0435% 

金晶 集中竞价交易 62.76 600,000 0.0688% 

丁国骏 集中竞价交易 72.00 140,625 0.0161% 

杨晓鸣 集中竞价交易 70.85 230,173 0.0264% 

刘庆 集中竞价交易 70.67 200,000 0.0229% 

李海婴 集中竞价交易 68.42 120,000 0.0138% 

李静 集中竞价交易 71.81 72,425 0.0083% 

程佶 集中竞价交易 63.03 300,000 0.0344% 

张弘 集中竞价交易 65.03 50,000 0.0057% 

程中 集中竞价交易 63.51 100,000 0.0115% 

董樑 集中竞价交易 70.73 40,220 0.0046% 

张经纬 集中竞价交易 60.15 236,250 0.0271% 

陆念久 集中竞价交易 65.33 150,000 0.0172% 

朱晓冬 集中竞价交易 75.00 20,000 0.0023% 

严晓月 集中竞价交易 65.43 60,000 0.0069% 

王奕 集中竞价交易 51.22 128,275 0.0147% 

殷健 集中竞价交易 70.73 50,000 0.0057% 

上海古德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47.10 13,048,500 1.4968% 

小计 
集中竞价交易 57.74 28,130,993 3.2270% 

大宗交易 47.10 13,048,500 1.4968% 

总计 41,179,493 4.7239%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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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股东，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九条规定的情况，最近三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三、本次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五、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合法合规地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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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及营业执照。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叔平 

 

日期：2015年06月29日 

 



11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 0021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包叔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

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

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270,203,642股 

持股比例：31.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229,024,149股 

持股比例： 26.2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继续减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

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包叔平 

日期：2015 年 0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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